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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880/17-18(01)號文件 
 
 

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2018 年 2 月 27 日的會議  

教育局提交的補充資料  

 
目的  
 
 因應委員在 2018 年 2 月 27 日立法會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

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意見和關注，本文件旨在提供補充資料及相關

回應。  
 
 
委員建議：大學為非華語學生提供中文銜接課程作為選修單元  
 
2. 我們已透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向大學轉達有關建

議。  
 
獲大學錄取的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的百分比  
 
3. 在 2017 年，1 072 名在公營學校及提供本地課程的直接資助

計劃學校就讀中六的非華語學生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當中有

277 名（即約 25.8%）透過「大學聯合招生辦法」（聯招）獲錄取入

讀專上課程。同一學年，53 167 人註（包括非華語學生）首次報考香

港中學文憑考試，當中有 21 599 人（即約 40.6%）透過聯招獲院校

錄取。  
 
完成初中課程的非華語學生與華語學生的輟學率  
 
4. 在現行機制下，學校須向教育局申報所有學生的缺課及離校

個案，但學校向教育局申報個案時，無須標明該學生是否非華語學

生。此外，學生離校的個案涉及不同因素，部分學生亦會於稍後時

間重返校園。因此，我們未能提供所要求的資料。  

                                           
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並無華語及非華語考生的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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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教育  
 
(a)  非華語學童數目（包括在提供沉浸中文語言環境的主流幼稚園

就讀，以及在錄取較多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就讀的非華語學童

數目）  
 
5. 根據每年收生實況調查蒐集的數據，在 2017/18 學年，約 5 300
名非華語學童就讀於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計劃）的幼稚園。有關

數字詳見附錄。  
 
(b) 委員建議：按比例向錄取少於八名非華語學童的幼稚園提供額

外撥款  
 

6. 目前，教育局透過不同模式（包括額外資助及專業支援）幫

助幼稚園支援其非華語學童。所有錄取非華語學童（不論人數）的

幼稚園均可申請參加校本專業支援及教師培訓。在校本專業支援方

面，為滿足不同幼稚園的需要，教育局提供多元模式的支援服務，

包括由教育局專業隊伍提供的到校支援服務，及「大學－學校支援

計劃」等。  
 
7. 教師培訓方面，香港教育大學提供一系列的相關課程，包括

教師專業進修證書課程（非華語幼兒的中國語文教學），以及幼兒教

育榮譽學士（領導與非華語幼兒）課程。此外，在 2017/18 學年，

我們委託了香港大學為幼稚園教師提供基礎培訓，支援非華語學童

學習中文。我們亦已就支援非華語學童的教師培訓制定具體目標，

即在 2018/19 學年完結前，所有參加計劃並獲得支援非華語學童資

助的幼稚園，應最少有一名教師完成教育局認可的基礎課程；在

2020/21 學年完結前，所有參加計劃並錄取非華語學童（不論人數）

的幼稚園應符合這要求。就此，由 2018/19 學年起，我們會設立代

課教師津貼，以便幼稚園安排教師參加相關的指定課程。我們會留

意幼稚園在支援非華語學童的情況，並與幼稚園業界保持聯絡，適

時檢視有關支援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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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委員建議：教育局應與學校合作，協助少數族裔家長填寫申請

表格（例如向學校提供申請表格的範本），以及提供學校就非華

語學童的學與教採取的支援措施的資料  
 
8. 我們已提醒幼稚園，應為非華語兒童家長提供中英文版的入

學申請表、校本收生機制及甄選準則的資料等。有關收生安排的文

件範本（中英文版），以及由教育局印製的相關資料（例如：已翻譯

為七種主要少數族裔語言的申請「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單張、海報、

申請表及申請指引），已上載教育局網頁，供幼稚園及家長參考。另

外，為方便非華語學童家長獲得有關申請入學的資料，我們已提醒

學校在網頁設置圖標或簡單的英文提示，讓家長知悉如何獲得英文

版的資料。  
 
9. 此外，《幼稚園及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概覽》（概覽）設有中英

文版本，為家長提供個別學校的資料，讓家長選校時作為參考。由

2018 年開始，我們會在概覽新增「對非華語學童的支援」欄目，讓

幼稚園提供其支援非華語學童的概況。  
 
(d)  委員建議：教育局應就非華語學童的中文學習進度和表現的評

估報告，制訂標準格式  
 
10. 兒童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個別兒童的發展速度緩急

有別。與華語學童一樣，非華語學童在幼稚園透過主題學習和遊戲，

在生活化的情境學習中文，並不會以科目形式學習。教師應根據他

們的學習情況，適切地調適教學策略，以及靈活地運用恰當的評估

模式，肯定學童的能力和建立他們運用中文的信心，而不應採用劃

一的標準／報告格式，評估非華語學童及其他學童的學習表現。  
 
(e)  委員建議：教育局應為非華語學童的家長舉辦本地教育制度的

工作坊／簡介會  
 
11. 為協助非華語學童的家長了解幼稚園幼兒班 (K1)收生事宜，

教育局為他們舉辦以英語進行的簡介會，以及與由民政事務總署資

助的少數族裔人士支援中心合作舉辦簡介會，以期更廣泛接觸非華

語學童的家長。上述所有家長簡介會均按需要提供主要少數族裔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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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時傳譯服務。此外，教育局亦透過與非華語社羣已建立網絡的

非政府機構，發放有關收生事宜的資訊。  
 
(f)  委員建議：教育局應編製非華語學童入讀幼稚園的統計數據（包

括非華語兒童的申請數目、獲邀面試的非華語兒童數目，以及

獲有關幼稚園錄取的非華語兒童數目）  
 
12. 由於幼稚園的收生安排是校本事宜，我們不會向幼稚園收集

入學申請數目、申請人背景（包括家中常用語言）、面見申請人的數

目、每年錄取學童的數目及其背景等資料。我們會在每年收生實況

調查，收集就讀幼稚園各級的少數族裔及非華語學童人數。為監管

幼稚園遵守教育局的指引，我們已在計劃的參加條款內，訂明參加

計劃的幼稚園必須遵從教育局不時就收生安排訂明的指引及／或常

規指令。此外，我們透過每年進行的幼兒班收生調查、探訪學校及

查閱相關資料監管幼稚園遵守有關指引及／或指令。  
 
 
 
 
教育局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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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17/18 學年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及錄取非華語學童的  

幼稚園數目、非華語學童人數及非華語學童佔學童總人數的百分比  
 

錄取非華語

學童人數 
0 1-7 8-25 26-50 

51或 

以上 

非華語學

童總人數 

幼稚園數目 357 232 115 22 22 5 274 

 

校內非華語

學童的百分

比 

0% 
>0% 
-10% 

>10% 
-20% 

>20% 
-30% 

>30% 
-40% 

>40% 
-50% 

>50% 

非華語學

童佔學童

總人數 

百分比 

幼稚園數目 357 311 37 11 12 3 17 3.8% 

 
註：  

1.  數字顯示截至 2017 年 9 月的情況。  
2.  數字包括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幼兒班、低班及高班的學童。  
3. 數字包括根據家庭常用語言而歸類為非華語學童的華裔學童。  
4. 非華語學童總人數是按有參加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計算。  
 
 


